
性別平等工作法
修法重點

🌞受僱者/求職者遇到職場性騷擾要申訴!
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護自身權益

🌞工作場所有性騷擾發生雇主要積極處理
        若有疑問可以向地方政府請求協助

🌞              共同維護職場安全
               打造友善、平等職場環境

      🌞    直接向外部申訴
          由地方主管機關進行調查

建立公權力介入的
外部申訴管道

最高負責人
是性騷擾行為人

最高負責人
經認定有性騷擾
處罰鍰1-100萬元

🌞雇主沒有處理
🌞不服雇主調查/
      懲戒結果

地方主管機關得令
雇主採取必要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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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僱者/求職者要知道

申訴時效
🌞行為人非具權勢地位/知悉起2年內
      、行為終了5年內
🌞行為人具權勢地位/知悉起3年內
     、行為終了7年內

例外
🌞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/離職後1年內
     未成年發生/成年後3年內

保護扶助 
🌞政府提供被害人法律諮詢及扶助
🌞政府與雇主協力提供或轉介諮         
     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、社會 
     福利資源 

配合調查義務
🌞相關人員或單位
     應配合調查、提供資料
     行為人不配合調查
     處罰鍰1-5萬元

通報義務
      雇主接獲申訴         調查成立的處理結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應通知地方政府
申訴管道 
       10-29人公司應訂定
        性騷擾申訴管道
        並公開揭示         

申訴處理

             一定規模公司應組成申訴處理單位
             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

違反處罰
    未為防治義務/未於期限內採取必要處 
    置，處2-100萬元罰鍰
    30人以上公司未訂防治規範，處2-30萬
    元罰鍰
   10-29人公司未訂申訴管道、限期未改
   善，處1-10萬元罰鍰
   申訴最高負責人期間拒絕其調整職務或工 
   作型態，處1-5萬元罰鍰

被害人提出申訴

🌞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 
      度發生之措施
🌞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
      或心理諮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
      他必要之服務
🌞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
🌞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

雇主知悉(如:聽說 、傳聞)

🌞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

🌞依被害人意願，協助其提起申訴

🌞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

🌞依被害人意願，提供或轉介諮         
      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、社會 
      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

不論是否有申訴人
都要進行處理

強化雇主防治意識及責任 雇主要注意!

113年8月人事室印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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